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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

 

 

 

 

 

教办招办〔2020〕287号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加强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
期间高校教师和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、各研究生招生单位： 

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（以下简称“研考”）将于

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8 日进行。为确保我省研考安全平稳顺利，

切实维护研考公平公正，现就加强研考期间高校教师和学生管理

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

2021 年研考期间，各高校要严格落实《关于切实做好 2020

年秋季学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豫疫防教专办〔2020〕32 号）

规定和驻地疫情防控要求，严防外部疫情向校园倒灌，完善常态



 — 2 — 

化防控机制，确保师生健康。加强疫情防控教育，提高全体师生

的防控意识、公共卫生知识水平、健康理念和自我防护能力，确

保所有师生熟知有关疫情防控措施和要求。12 月 11 日前，针对

本校考生至少安排一次疫情防控讲座，引导考生如实进行健康申

报，做好个人防护，不出所在市域范围，减少同外界人群接触。

做好本校考生的健康排查工作，安排专人全面掌握考生考前 14

天行踪、接触人群、身体状况等信息。避免研考考生同外界的接

触，本校设立研考考点的高校必须确保考试期间所有学生的封闭

管理；未设研考考点的高校要与考点加强协作、联防联控，摸清

本校参加研考考生情况，安排专车送接考生前往考点和返回学校,

并做好往返过程中的疫情防控工作。 

二、加强研考期间人员管理 

2021 年研考有两天与周六、周日重合，各高校要在做好疫情

防控的基础上，重点加强对教师和学生（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

生）的管理，严防教师和学生参与替考、“助考”等舞弊活动。研

考期间，要组织开展教学、科研、文体等活动，并严格考勤，确

保人人去向明确；确实不能开展活动的，由学院（系）、处室专人

负责以点名确认等方式摸清人员去向。对本科高年级学生和在校

硕士、博士研究生一般不允许请假离校，确需请假的，须经所在

学院（系）负责人批准，并由专人汇总登记，做到“谁批准，谁

负责”。对无故不参加学校集体活动或拒绝点名者，依据校规校纪

严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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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考研辅导活动管理 

各高校要引导广大教师和学生远离考研辅导活动，共同坚决

抵制考研辅导活动的无序蔓延。全面清理取缔内设部门和工作人

员举办或参与举办考研辅导活动、在校生参与助考作弊或虚假宣

传等涉违法考违规活动，社会培训机构进入校园以各种方式进行

考研辅导培训宣传和组织活动等现象。对考研学生进行专门教育，

引导其科学备考，自觉抵制片面应试倾向，克服过度依赖考研辅

导活动的心理，纠正盲目参加考研辅导活动的问题，尤其谨防上

当受骗。 

四、加强宣传和警示教育 

各高校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，组织教师和学生观看

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《教育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

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警示

教育电视专题片，认真学习了解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，

使广大师生充分认清涉考违法违规的严重后果：对违规行为将给予

取消成绩、停考1-3年、处分等严肃处理，如实记入《国家教育考

试诚信档案》；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

284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。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

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；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出

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、答案的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

参加考试的；都将依法被严惩。引导师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、远离

涉考违法违规。充分使用微信、微博等社交媒体，及时推送“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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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、作弊判刑”相关内容，确保教育形式易于接受，教育效果入

脑入心。 

五、加强涉考环境整治和舆情处置 

各高校要及时清理有关助考、替考、寻找“枪手”、售卖试题

答案或作弊器材的小广告。对发现的可疑线索，要及时报告有关

部门。加强校园网有害信息监管工作，不给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

道。对涉考负面舆情要做到及早发现、及时反应、妥善处置，积

极营造和谐考试氛围。 

六、严格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

各高校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

的原则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高

校教师或学生参与“助考”、替考等舞弊活动的，要按照《国家教

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人

事管理条例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规章制度严肃

处理。情节严重的，移交司法机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等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对涉事人

员所在的高校、处室、院系的相关领导及人员，要依法依规严格

追究其责任。 

 

2020年 12月 8日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 2020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


